
2018年度高龄补贴、百岁老人长寿津贴补贴、基本养老服务补贴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一）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且生活难以自理的失能半失能等养老困难老年人，经过评估，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为他们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政府购买服务。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的对象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家庭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生活水平处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二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和洗澡六项指标，只要有一项指标完成“有些困难”，视为半失能；只要有一项指标“做不了”，视为完全失能；三是65岁及以上城乡居民，年满65周岁及其以上的城乡老年人。

按每人每月40元标准发放（县财政20元、湘财社20元），每年年底发放一次，2018年共发放252人，发放金额120960元。

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29号） 第六章第二节（第26页）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

3.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14〕13号)

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湘政办发[2012]110号） 第三部分第（一）条第4点（第5页）
（二）高龄补贴：

1.80 -89岁老人高龄补贴

按每人每月50元标准发放，每半年发放一次.2018年上半年共发放3689人，发放金额1071400元,2018年下半年共发放3944人，发放金额1129400元。

2.90 -99岁老人高龄补贴

按每人每月100元标准发放，每半年发放一次.2018年上半年共发放461人，发放金额261550元,2018年下半年共发放474人，发放金额270800元。

3.百岁老人长寿津贴

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发放，每年发放一次，新增的从满百岁当月开始发放，2018年共发放12人，全年共发放金额53200。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为合理、有效、规范使用专项资金，完善专项资金管理流程，确保财政性资金的安全合理使用，根据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有关制度，实行专账核算，严格按照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做到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因这两项资金的发放人员都是老年人，有年龄长，身体状况较差，所以年度内的数据是动态的，资金难以与预算数字一致。

                                          炎陵县民政局

	附件2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项目名称
	80-99岁高龄补贴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唐荣跃26239960

	主管部门
	养老和儿童服务股
	实施单位
	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98
	279.4
	93%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符合条件的人员都纳入高龄补贴
	上级拨付资金足额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
	未完成原因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程序纳入了高龄补贴
	≥8000
	8568
	

	
	
	
	
	
	
	

	
	
	
	
	
	
	

	
	
	质量指标
	年满80-99周岁本县户籍老人应补尽补比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80-89周岁老人补贴标准
	50元/人·月
	50元/人·月
	

	
	
	
	90-99周岁老人补贴标准
	100元/人·月
	100元/人·月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了高龄老人基本生活
	≥200万元
	273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高龄补贴对象生活水平提升情况
	稳步提高
	稳步提高
	

	
	
	
	政策知晓率
	100%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高龄补贴
	持续发放
	持续发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高龄补贴对象满意度
	100%
	100%
	无

	
	
	
	
	
	
	

	
	
	
	
	
	
	


	附件2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唐荣跃26239960

	主管部门
	养老和儿童服务股
	实施单位
	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6.8
	5.19
	3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符合条件的人员都纳入基本养老
	上级拨付资金足额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
	未完成原因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程序纳入了高龄补贴
	≥200
	252
	

	
	
	
	
	
	
	

	
	
	质量指标
	年满65周岁，部分失能或完全失能长期居住本县户籍老人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40元/人·月
	40元/人·月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了老人基本生活
	≥10万元
	12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养老补贴对象生活水平提升情况
	稳步提高
	稳步提高
	

	
	
	
	政策知晓率
	100%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持续发放
	持续发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高龄补贴对象满意度
	100%
	100%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
	自评分

	投入     （20分）
	项目立项（15分）
	项目立项规范性
	5
	1、项目立项是否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2、项目专家论证和项目集体决策程度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
	1、项目立项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的，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共计3分；2、专家论证和集体决策符合规定的，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共计2分。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1、项目预期成果目标是否明确具体，依据是否充分与合理；2、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是否科学合理；3、总体目标与年度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1、预期目标明确具体，合理可行得2分；基本可行1分，不可行0分；2、工作量安排合理得2分，基本合理1分，不合理0分；3、项目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设定合理合理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项目设计合理性
	5
	1、设计依据是否充分，与立项论证意见是否有机结合；2、操作方案是否可行，工作部署是否科学；3、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是否合理；4、项目经费预算是否合理可行。
	1、设计依据充分，并与立项论证意见有机结合，得1分，否则扣0.5-1分；2、操作方案是否可行，工作部署科学，得1分，否则扣0.5-1分；3、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合理，得2分，否则扣0.5-1分；4、项目经费预算合理可行.得1分，否则扣0.5-1分。
	5　

	
	资金落实  （5分）
	资金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以预算文件为准，专项资金和配套资金全部到位得3分，资金到位率每降低10%扣1分。
	3　

	
	
	到位   及时率
	2
	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以预算文件日期为准，资金在1个月内到位得2分，资金每推迟1个月份扣1分。
	2　

	过程  
（30分）

	业务管理（1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2、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完整健全。
	1、制定相应业务管理制度的，得2分；2、业务管理制度完整健全的，得1分。1、是，得2分，否则得0分；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1、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2、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3、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4、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1、是，得2分，否则得0分；2、手续完备的得1分，否则得0分；3、资料齐全及时归档得2分，否则得0分。
	5　

	
	
	项目质量可控性
	2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1、是，得1分，否则得0分；2、是，得1分，否则得0分。
	2　

	
	财务管理（2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2、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项目承担单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内容不违背国家和省级相关制度得5分；基本健全得3分；没有制度得0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1、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3、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4、是否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5、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得2分，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2、有完整审批程序得2分，否则不得分；3、是，得2 分，否则不得分；4、是，得2分，否则不得分；5、每发现所列任何一种情况扣1分，2分扣完为止。
	10　

	
	
	财务监控有效性
	5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1、有，得2分，否则不得分；2、是，得3分，否则不得分。
	5　

	产出
（50分 )
	项目产出（25分）
	主要工作量完成率
	10
	以项目设计、预算的主要实物工作量为基础，与实际完成的实物工作量进行比较。
	按设计、预算要求完成工作量得10分，没达到设计、预算的工作量要求扣1-10分。
	10　

	
	
	完成   及时率
	5
	以项目预算文件下达日期为工作起点，评价项目各项工作任务完成的及时性。
	以预算文件下达为工作量完成的起始时间，工作量完成进度与时间进度同步得5分，不同步扣1-5分。
	5　

	
	
	工作质量达标率
	5
	根据项目验收结论，评价项目建设的工作质量的优劣。
	1、项目验收质量优良得4-5分；2、项目验收质量合格得3-4分；3、项目验收质量不合格得0分。
	5　

	
	
	成本    节约率
	5
	1、评价项目是否出现超支现象；2、有无工作量报废引起的成本支出。
	1、出现超支现象扣3分，否则不扣分；2、有所列情况扣2分，否则不扣分。
	5　

	
	项目效益（25分）
	社会效益
	15
	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未来能有效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得12-15分，其它情形扣1-15分。
	15　

	
	
	可持续  影响
	10
	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项目实施后，有可持续潜力，代表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得10分，其它情况扣1-10分。
	10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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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1 -
- 1 -
- 5 -

